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13號

聲  請  人  孔ＯＯ  

非訟代理人  謝崇浯律師

相  對  人  林ＯＯ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事件（112年度家聲抗字第75

號），聲請人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於本院112年度家聲抗字第75號給付扶養費事件撤

回、和（調）解成立或裁判確定前，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

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新臺幣伍萬元。

二、聲請人其餘聲請均駁回。

三、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為夫妻關係，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

林ＯＯ(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聲請人前向鈞院聲請命

相對人按月給付家庭生活費用，經鈞院於112年10月24日以1

11年度家婚聲字第1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命相對人自111

年2月1日起至兩造婚姻關係消滅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

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新臺幣（下同）68,695元，相對人

對此不服業提起抗告，現由鈞院以112年家聲抗字第75號事

件審理中。本件自聲請人提出本案聲請後，相對人已逾2年

未依約支付家庭生活費用，聲請人僅能靠借款支應日常生活

所需，如今負債累累，達到「已陷生活困難或有陷生活困難

之虞」之況，如按原裁定命相對人給付之家庭生活費用數額

計算，相對人累積二年未付之家庭生活費用共計1,648,680

元，聲請人應可先請求相對人先給付半數即827,580元，並

暫時依原審裁定，請求命相對人自113年4月起，按月於每月

10日前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68,695元，確保聲請人與未

成年子女日常生活所需無虞等語。綜上，爰聲明：㈠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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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立即給付聲請人827,580元。㈡相對人自113年4月起，至1

11年度家婚聲字第13號給付家庭生活費事件判決確定或依其

他方式終結前，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

68,695元，如遲誤一期，其後12期視為已到期。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聲請人請求立即給付827,580元，顯

無必要性與急迫性，因聲請人111年私自出售兩造婚後購置

加拿大之房產，得款加幣807,000元折合新臺幣18,561,000

元，足供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使用至少逾23年之開銷（計算

式：依原裁定每月68,695元計算，8,561,000÷68,69512≒

23年），再者，聲請人得將現住民權東路之房屋出租他人，

將所得租金用以支付承租其他房屋租金，若有剩餘，亦可貼

補家用，聲請人無已陷生活困難之虞，相對人仍按月支付未

成年子女扶養費2萬元，聲請人迄今仍不事生產，未積極求

職，足見並未陷生活困難或生活困難之虞，且原裁定判命相

對人支付之金額比例失衡，多方曲解提高相對人應給付之金

額，原審裁定理由不備，顯有錯誤，不能維持，自不能依原

審裁定之計算方式為評估基礎等語。並聲明：駁回聲請。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

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

暫時處分。第一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

為、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關於得命暫時處分之

類型及其方法，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

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有

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

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亦有明文。另

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扶養費或贍養費之婚姻非訟事件，法院

於受理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㈠依

聲請核發禁止相對人處分特定財產之暫時處分。法院認為適

當時，並得命聲請人提供擔保。㈡聲請人已陷生活困難或有

陷於生活困難之虞者，法院得命相對人為一定之給付、分期

給付或給付定期金。並得定應給付之期間。㈢夫妻之一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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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醫療、心理諮商或輔導之急迫需要者，於他方資力所能

負擔之範圍內，命他方支付費用。㈣命交付維持生活必需物

品。㈤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家事非訟事件暫時

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6條規定甚明。衡諸暫時處分之立法

本旨，係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

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

要性即為暫時處分之事由，並應由聲請暫時處分之人，提出

相當證據以釋明之。

三、經查：

（一）查兩造為夫妻關係，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林ＯＯ(女、民

國00年0月00日生)，聲請人前向本院聲請命相對人按月給

付家庭生活費用，經本院於112年10月24日以111年度家婚

聲字第13號裁定命相對人自111年2月1日起至兩造婚姻關

係消滅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

用68,695元，相對人對此不服業提起抗告，現由本院管轄

之第二審合議庭以112年家聲抗字第75號事件審理中，經

本院依職權調取本案聲請事件全卷卷宗核閱無誤，堪予認

定。聲請人既已提起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之婚姻非訟事件，

自得聲請暫時處分。

（二）次查，聲請人已於本案聲請調查時陳明：相對人於兩造婚

後前往大陸地區工作，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林ＯＯ則居住

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住處，聲請人婚後

長期為照顧未成年子女而未在外謀職，目前仍為全職家庭

主婦，並無固定收入，過往婚姻存續期間均由相對人給付

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供應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林ＯＯ日

常生活無虞，相對人原先按月給付每月15萬元之家庭生活

費用，然自107年起逐步調降家庭生活費用數額，至111年

2月份起降為每月2萬元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11

1年度家婚聲字第13號卷一第11至12、68至70、273至27

4、315頁），並有相對人提出之帳戶資料可參（本院卷第

63至64頁），聲請人此部分主張應堪認定。相對人固以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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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已出售兩造婚後購置加拿大之房產得款足供23年之開

銷，且得將現住民權東路之房屋出租他人等語置辯，惟

查，相對人所舉之加拿大房產資料是否確有得款，已未可

知，縱已出售得款，然該賣房款項有無其他用途？是否得

作為本件家庭生活費用使用？均未可知，無法認聲請人得

以該款項作為家庭生活費用使用，至於聲請人現住之民權

東路房屋仍為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居住中，考量相對人於

107年起已調降原先家庭生活費用數額，於111年2月份起

已降至每月2萬元，而聲請人於108至110年度之收入分別

為5,014元、11061元、3,214元，名下財產汽車有1筆、投

資4筆，財產總額為31,640元，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

調件明細表可參（見同上卷一第143至155頁）。佐以衛生

福利部公告之每月最低生活費，係指當地平均每人每月之

最低生活所需費用，而其標準乃依各地區每人可支配所得

中位數的六成訂定之，應可滿足受扶養權利人日常生活基

本所需，而依社會救助法第4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低

收入戶，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審核認定，符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

在最低生活費以下，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

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者」，足見最低生活費亦係主

管機關認定低收入戶資格之標準之一，對於本件認定聲請

人有無陷生活困難或有陷於生活困難之虞，當可作為重要

之參考標準。再考量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林ＯＯ同住在臺

北市地區，而臺北市地區113年度最低生活費數額為19,64

9元，可認定聲請人與林ＯＯ每人每月基本所需費用至少1

9,649元，合計為39,298元，則相對人每月僅支付2萬元之

家庭生活費用，顯然不足以供應聲請人與林ＯＯ之家庭生

活費用，本院因認聲請人確有陷於生活困難之虞，其據此

請求核發命相對人分期給付家庭生活費用，即屬有據。又

扶養受扶養權利人必定會支出食品飲料、衣著鞋襪、燃料

水電、家庭設備、保健醫療、交通、通訊、休閒娛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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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文化等費用，而行政院主計總處就我國各縣市所為之家

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消費支出」之項目，既已包括上述日

常生活所需之食衣住行育樂各項費用在內，當可合理反映

各縣市家庭扶養受扶養權利人日常所需，亦可援引做為本

件家庭生活費用計算之依據，而110年度臺北市地區每人

每月消費支出數額32,305元。本院審酌聲請人與林ＯＯ每

人每月基本所需費用至少為39,298元，復參酌前開110年

度臺北市地區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數額32,305元（2人合計

為64,610元）後，本院因認於本案聲請確定前相對人應給

付予聲請人之家庭生活費用應訂為每月5萬元為適當。從

而，聲請人請求核發命相對人應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

請人家庭生活費用5萬元之暫時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至聲請人雖主張原裁定已命相對人111年2月1日按月給付

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每月68,695元，則相對人至少累積2

年家庭生活費用未付，聲請人應可向相對人請求先行給付

1年之家庭生活費用827,580元云云。惟按，暫時處分係為

因應本案裁判確定前之緊急狀況，目的在於避免本案請求

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其內容應具體、明確、可執

行，且以可達成本案請求之目的者為限，但並非為終局裁

判，自不得取代本案之請求，否則本案勢遭暫時處分所架

空，而悖離家事事件法第85條之立法目的。準此，暫時處

分之措施，基於比例原則之考量，原則上不得有「搶先實

現本案請求」之情形。本院考量聲請人所為上開請求無異

於搶先實現本案請求，且其俱未釋明本件有核發該等內容

暫時處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已難認有據。再衡酌本院已

核發命相對人分期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之暫時處分，已如前

述，應可維持聲請人及林ＯＯ於本案聲請確定前之基本日

常生活所需無虞，益徵本件並無核發該等內容暫時處分之

必要。故聲請人此部分之聲請，尚乏憑據，應予駁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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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95條、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家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詹朝傑

　　　　　　　　　　　　　　　　　法　官　高雅敏

　　　　　　　　　　　　　　　　　法　官　林妙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

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苡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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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13號
聲  請  人  孔ＯＯ  
非訟代理人  謝崇浯律師
相  對  人  林ＯＯ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事件（112年度家聲抗字第75號），聲請人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於本院112年度家聲抗字第75號給付扶養費事件撤回、和（調）解成立或裁判確定前，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新臺幣伍萬元。
二、聲請人其餘聲請均駁回。
三、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為夫妻關係，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林ＯＯ(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聲請人前向鈞院聲請命相對人按月給付家庭生活費用，經鈞院於112年10月24日以111年度家婚聲字第1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命相對人自111年2月1日起至兩造婚姻關係消滅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新臺幣（下同）68,695元，相對人對此不服業提起抗告，現由鈞院以112年家聲抗字第75號事件審理中。本件自聲請人提出本案聲請後，相對人已逾2年未依約支付家庭生活費用，聲請人僅能靠借款支應日常生活所需，如今負債累累，達到「已陷生活困難或有陷生活困難之虞」之況，如按原裁定命相對人給付之家庭生活費用數額計算，相對人累積二年未付之家庭生活費用共計1,648,680元，聲請人應可先請求相對人先給付半數即827,580元，並暫時依原審裁定，請求命相對人自113年4月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68,695元，確保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所需無虞等語。綜上，爰聲明：㈠相對人應立即給付聲請人827,580元。㈡相對人自113年4月起，至111年度家婚聲字第13號給付家庭生活費事件判決確定或依其他方式終結前，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68,695元，如遲誤一期，其後12期視為已到期。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聲請人請求立即給付827,580元，顯無必要性與急迫性，因聲請人111年私自出售兩造婚後購置加拿大之房產，得款加幣807,000元折合新臺幣18,561,000元，足供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使用至少逾23年之開銷（計算式：依原裁定每月68,695元計算，8,561,000÷68,69512≒23年），再者，聲請人得將現住民權東路之房屋出租他人，將所得租金用以支付承租其他房屋租金，若有剩餘，亦可貼補家用，聲請人無已陷生活困難之虞，相對人仍按月支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2萬元，聲請人迄今仍不事生產，未積極求職，足見並未陷生活困難或生活困難之虞，且原裁定判命相對人支付之金額比例失衡，多方曲解提高相對人應給付之金額，原審裁定理由不備，顯有錯誤，不能維持，自不能依原審裁定之計算方式為評估基礎等語。並聲明：駁回聲請。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第一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關於得命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亦有明文。另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扶養費或贍養費之婚姻非訟事件，法院於受理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㈠依聲請核發禁止相對人處分特定財產之暫時處分。法院認為適當時，並得命聲請人提供擔保。㈡聲請人已陷生活困難或有陷於生活困難之虞者，法院得命相對人為一定之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並得定應給付之期間。㈢夫妻之一方有接受醫療、心理諮商或輔導之急迫需要者，於他方資力所能負擔之範圍內，命他方支付費用。㈣命交付維持生活必需物品。㈤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6條規定甚明。衡諸暫時處分之立法本旨，係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即為暫時處分之事由，並應由聲請暫時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
三、經查：
（一）查兩造為夫妻關係，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林ＯＯ(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聲請人前向本院聲請命相對人按月給付家庭生活費用，經本院於112年10月24日以111年度家婚聲字第13號裁定命相對人自111年2月1日起至兩造婚姻關係消滅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68,695元，相對人對此不服業提起抗告，現由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以112年家聲抗字第75號事件審理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案聲請事件全卷卷宗核閱無誤，堪予認定。聲請人既已提起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之婚姻非訟事件，自得聲請暫時處分。
（二）次查，聲請人已於本案聲請調查時陳明：相對人於兩造婚後前往大陸地區工作，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林ＯＯ則居住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住處，聲請人婚後長期為照顧未成年子女而未在外謀職，目前仍為全職家庭主婦，並無固定收入，過往婚姻存續期間均由相對人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供應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林ＯＯ日常生活無虞，相對人原先按月給付每月15萬元之家庭生活費用，然自107年起逐步調降家庭生活費用數額，至111年2月份起降為每月2萬元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111年度家婚聲字第13號卷一第11至12、68至70、273至274、315頁），並有相對人提出之帳戶資料可參（本院卷第63至64頁），聲請人此部分主張應堪認定。相對人固以聲請人已出售兩造婚後購置加拿大之房產得款足供23年之開銷，且得將現住民權東路之房屋出租他人等語置辯，惟查，相對人所舉之加拿大房產資料是否確有得款，已未可知，縱已出售得款，然該賣房款項有無其他用途？是否得作為本件家庭生活費用使用？均未可知，無法認聲請人得以該款項作為家庭生活費用使用，至於聲請人現住之民權東路房屋仍為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居住中，考量相對人於107年起已調降原先家庭生活費用數額，於111年2月份起已降至每月2萬元，而聲請人於108至110年度之收入分別為5,014元、11061元、3,214元，名下財產汽車有1筆、投資4筆，財產總額為31,640元，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見同上卷一第143至155頁）。佐以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每月最低生活費，係指當地平均每人每月之最低生活所需費用，而其標準乃依各地區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六成訂定之，應可滿足受扶養權利人日常生活基本所需，而依社會救助法第4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低收入戶，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符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者」，足見最低生活費亦係主管機關認定低收入戶資格之標準之一，對於本件認定聲請人有無陷生活困難或有陷於生活困難之虞，當可作為重要之參考標準。再考量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林ＯＯ同住在臺北市地區，而臺北市地區113年度最低生活費數額為19,649元，可認定聲請人與林ＯＯ每人每月基本所需費用至少19,649元，合計為39,298元，則相對人每月僅支付2萬元之家庭生活費用，顯然不足以供應聲請人與林ＯＯ之家庭生活費用，本院因認聲請人確有陷於生活困難之虞，其據此請求核發命相對人分期給付家庭生活費用，即屬有據。又扶養受扶養權利人必定會支出食品飲料、衣著鞋襪、燃料水電、家庭設備、保健醫療、交通、通訊、休閒娛樂、教育文化等費用，而行政院主計總處就我國各縣市所為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消費支出」之項目，既已包括上述日常生活所需之食衣住行育樂各項費用在內，當可合理反映各縣市家庭扶養受扶養權利人日常所需，亦可援引做為本件家庭生活費用計算之依據，而110年度臺北市地區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數額32,305元。本院審酌聲請人與林ＯＯ每人每月基本所需費用至少為39,298元，復參酌前開110年度臺北市地區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數額32,305元（2人合計為64,610元）後，本院因認於本案聲請確定前相對人應給付予聲請人之家庭生活費用應訂為每月5萬元為適當。從而，聲請人請求核發命相對人應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5萬元之暫時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至聲請人雖主張原裁定已命相對人111年2月1日按月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每月68,695元，則相對人至少累積2年家庭生活費用未付，聲請人應可向相對人請求先行給付1年之家庭生活費用827,580元云云。惟按，暫時處分係為因應本案裁判確定前之緊急狀況，目的在於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其內容應具體、明確、可執行，且以可達成本案請求之目的者為限，但並非為終局裁判，自不得取代本案之請求，否則本案勢遭暫時處分所架空，而悖離家事事件法第85條之立法目的。準此，暫時處分之措施，基於比例原則之考量，原則上不得有「搶先實現本案請求」之情形。本院考量聲請人所為上開請求無異於搶先實現本案請求，且其俱未釋明本件有核發該等內容暫時處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已難認有據。再衡酌本院已核發命相對人分期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之暫時處分，已如前述，應可維持聲請人及林ＯＯ於本案聲請確定前之基本日常生活所需無虞，益徵本件並無核發該等內容暫時處分之必要。故聲請人此部分之聲請，尚乏憑據，應予駁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家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詹朝傑
　　　　　　　　　　　　　　　　　法　官　高雅敏
　　　　　　　　　　　　　　　　　法　官　林妙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苡瑄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13號
聲  請  人  孔ＯＯ  
非訟代理人  謝崇浯律師
相  對  人  林ＯＯ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事件（112年度家聲抗字第75號
），聲請人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於本院112年度家聲抗字第75號給付扶養費事件撤
    回、和（調）解成立或裁判確定前，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
    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新臺幣伍萬元。
二、聲請人其餘聲請均駁回。
三、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為夫妻關係，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
    林ＯＯ(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聲請人前向鈞院聲請命相
    對人按月給付家庭生活費用，經鈞院於112年10月24日以111
    年度家婚聲字第1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命相對人自111年2
    月1日起至兩造婚姻關係消滅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
    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新臺幣（下同）68,695元，相對人對
    此不服業提起抗告，現由鈞院以112年家聲抗字第75號事件
    審理中。本件自聲請人提出本案聲請後，相對人已逾2年未
    依約支付家庭生活費用，聲請人僅能靠借款支應日常生活所
    需，如今負債累累，達到「已陷生活困難或有陷生活困難之
    虞」之況，如按原裁定命相對人給付之家庭生活費用數額計
    算，相對人累積二年未付之家庭生活費用共計1,648,680元
    ，聲請人應可先請求相對人先給付半數即827,580元，並暫
    時依原審裁定，請求命相對人自113年4月起，按月於每月10
    日前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68,695元，確保聲請人與未成
    年子女日常生活所需無虞等語。綜上，爰聲明：㈠相對人應
    立即給付聲請人827,580元。㈡相對人自113年4月起，至111
    年度家婚聲字第13號給付家庭生活費事件判決確定或依其他
    方式終結前，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68
    ,695元，如遲誤一期，其後12期視為已到期。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聲請人請求立即給付827,580元，顯
    無必要性與急迫性，因聲請人111年私自出售兩造婚後購置
    加拿大之房產，得款加幣807,000元折合新臺幣18,561,000
    元，足供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使用至少逾23年之開銷（計算
    式：依原裁定每月68,695元計算，8,561,000÷68,69512≒23
    年），再者，聲請人得將現住民權東路之房屋出租他人，將
    所得租金用以支付承租其他房屋租金，若有剩餘，亦可貼補
    家用，聲請人無已陷生活困難之虞，相對人仍按月支付未成
    年子女扶養費2萬元，聲請人迄今仍不事生產，未積極求職
    ，足見並未陷生活困難或生活困難之虞，且原裁定判命相對
    人支付之金額比例失衡，多方曲解提高相對人應給付之金額
    ，原審裁定理由不備，顯有錯誤，不能維持，自不能依原審
    裁定之計算方式為評估基礎等語。並聲明：駁回聲請。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
    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
    暫時處分。第一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
    為、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關於得命暫時處分之
    類型及其方法，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
    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有
    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
    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亦有明文。另
    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扶養費或贍養費之婚姻非訟事件，法院
    於受理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㈠依
    聲請核發禁止相對人處分特定財產之暫時處分。法院認為適
    當時，並得命聲請人提供擔保。㈡聲請人已陷生活困難或有
    陷於生活困難之虞者，法院得命相對人為一定之給付、分期
    給付或給付定期金。並得定應給付之期間。㈢夫妻之一方有
    接受醫療、心理諮商或輔導之急迫需要者，於他方資力所能
    負擔之範圍內，命他方支付費用。㈣命交付維持生活必需物
    品。㈤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家事非訟事件暫時
    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6條規定甚明。衡諸暫時處分之立法
    本旨，係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
    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
    要性即為暫時處分之事由，並應由聲請暫時處分之人，提出
    相當證據以釋明之。
三、經查：
（一）查兩造為夫妻關係，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林ＯＯ(女、民國0
      0年0月00日生)，聲請人前向本院聲請命相對人按月給付
      家庭生活費用，經本院於112年10月24日以111年度家婚聲
      字第13號裁定命相對人自111年2月1日起至兩造婚姻關係
      消滅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
      68,695元，相對人對此不服業提起抗告，現由本院管轄之
      第二審合議庭以112年家聲抗字第75號事件審理中，經本
      院依職權調取本案聲請事件全卷卷宗核閱無誤，堪予認定
      。聲請人既已提起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之婚姻非訟事件，自
      得聲請暫時處分。
（二）次查，聲請人已於本案聲請調查時陳明：相對人於兩造婚
      後前往大陸地區工作，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林ＯＯ則居住在
      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住處，聲請人婚後長期為照
      顧未成年子女而未在外謀職，目前仍為全職家庭主婦，並
      無固定收入，過往婚姻存續期間均由相對人給付聲請人家
      庭生活費用，供應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林ＯＯ日常生活無虞
      ，相對人原先按月給付每月15萬元之家庭生活費用，然自
      107年起逐步調降家庭生活費用數額，至111年2月份起降
      為每月2萬元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111年度家婚
      聲字第13號卷一第11至12、68至70、273至274、315頁）
      ，並有相對人提出之帳戶資料可參（本院卷第63至64頁）
      ，聲請人此部分主張應堪認定。相對人固以聲請人已出售
      兩造婚後購置加拿大之房產得款足供23年之開銷，且得將
      現住民權東路之房屋出租他人等語置辯，惟查，相對人所
      舉之加拿大房產資料是否確有得款，已未可知，縱已出售
      得款，然該賣房款項有無其他用途？是否得作為本件家庭
      生活費用使用？均未可知，無法認聲請人得以該款項作為
      家庭生活費用使用，至於聲請人現住之民權東路房屋仍為
      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居住中，考量相對人於107年起已調
      降原先家庭生活費用數額，於111年2月份起已降至每月2
      萬元，而聲請人於108至110年度之收入分別為5,014元、1
      1061元、3,214元，名下財產汽車有1筆、投資4筆，財產
      總額為31,640元，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
      參（見同上卷一第143至155頁）。佐以衛生福利部公告之
      每月最低生活費，係指當地平均每人每月之最低生活所需
      費用，而其標準乃依各地區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六成
      訂定之，應可滿足受扶養權利人日常生活基本所需，而依
      社會救助法第4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低收入戶，指經
      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符
      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
      以下，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
      年度一定金額者」，足見最低生活費亦係主管機關認定低
      收入戶資格之標準之一，對於本件認定聲請人有無陷生活
      困難或有陷於生活困難之虞，當可作為重要之參考標準。
      再考量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林ＯＯ同住在臺北市地區，而臺
      北市地區113年度最低生活費數額為19,649元，可認定聲
      請人與林ＯＯ每人每月基本所需費用至少19,649元，合計為
      39,298元，則相對人每月僅支付2萬元之家庭生活費用，
      顯然不足以供應聲請人與林ＯＯ之家庭生活費用，本院因認
      聲請人確有陷於生活困難之虞，其據此請求核發命相對人
      分期給付家庭生活費用，即屬有據。又扶養受扶養權利人
      必定會支出食品飲料、衣著鞋襪、燃料水電、家庭設備、
      保健醫療、交通、通訊、休閒娛樂、教育文化等費用，而
      行政院主計總處就我國各縣市所為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
      「消費支出」之項目，既已包括上述日常生活所需之食衣
      住行育樂各項費用在內，當可合理反映各縣市家庭扶養受
      扶養權利人日常所需，亦可援引做為本件家庭生活費用計
      算之依據，而110年度臺北市地區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數額3
      2,305元。本院審酌聲請人與林ＯＯ每人每月基本所需費用
      至少為39,298元，復參酌前開110年度臺北市地區每人每
      月消費支出數額32,305元（2人合計為64,610元）後，本
      院因認於本案聲請確定前相對人應給付予聲請人之家庭生
      活費用應訂為每月5萬元為適當。從而，聲請人請求核發
      命相對人應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5
      萬元之暫時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請求，則
      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至聲請人雖主張原裁定已命相對人111年2月1日按月給付
      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每月68,695元，則相對人至少累積2
      年家庭生活費用未付，聲請人應可向相對人請求先行給付
      1年之家庭生活費用827,580元云云。惟按，暫時處分係為
      因應本案裁判確定前之緊急狀況，目的在於避免本案請求
      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其內容應具體、明確、可執
      行，且以可達成本案請求之目的者為限，但並非為終局裁
      判，自不得取代本案之請求，否則本案勢遭暫時處分所架
      空，而悖離家事事件法第85條之立法目的。準此，暫時處
      分之措施，基於比例原則之考量，原則上不得有「搶先實
      現本案請求」之情形。本院考量聲請人所為上開請求無異
      於搶先實現本案請求，且其俱未釋明本件有核發該等內容
      暫時處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已難認有據。再衡酌本院已
      核發命相對人分期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之暫時處分，已如前
      述，應可維持聲請人及林ＯＯ於本案聲請確定前之基本日常
      生活所需無虞，益徵本件並無核發該等內容暫時處分之必
      要。故聲請人此部分之聲請，尚乏憑據，應予駁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
    法第95條、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家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詹朝傑
　　　　　　　　　　　　　　　　　法　官　高雅敏
　　　　　　　　　　　　　　　　　法　官　林妙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
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
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苡瑄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暫字第13號
聲  請  人  孔ＯＯ  
非訟代理人  謝崇浯律師
相  對  人  林ＯＯ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事件（112年度家聲抗字第75號），聲請人聲請暫時處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相對人應於本院112年度家聲抗字第75號給付扶養費事件撤回、和（調）解成立或裁判確定前，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新臺幣伍萬元。
二、聲請人其餘聲請均駁回。
三、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兩造為夫妻關係，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林ＯＯ(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聲請人前向鈞院聲請命相對人按月給付家庭生活費用，經鈞院於112年10月24日以111年度家婚聲字第13號裁定（下稱原裁定）命相對人自111年2月1日起至兩造婚姻關係消滅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新臺幣（下同）68,695元，相對人對此不服業提起抗告，現由鈞院以112年家聲抗字第75號事件審理中。本件自聲請人提出本案聲請後，相對人已逾2年未依約支付家庭生活費用，聲請人僅能靠借款支應日常生活所需，如今負債累累，達到「已陷生活困難或有陷生活困難之虞」之況，如按原裁定命相對人給付之家庭生活費用數額計算，相對人累積二年未付之家庭生活費用共計1,648,680元，聲請人應可先請求相對人先給付半數即827,580元，並暫時依原審裁定，請求命相對人自113年4月起，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68,695元，確保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日常生活所需無虞等語。綜上，爰聲明：㈠相對人應立即給付聲請人827,580元。㈡相對人自113年4月起，至111年度家婚聲字第13號給付家庭生活費事件判決確定或依其他方式終結前，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68,695元，如遲誤一期，其後12期視為已到期。
二、相對人答辯意旨略以：聲請人請求立即給付827,580元，顯無必要性與急迫性，因聲請人111年私自出售兩造婚後購置加拿大之房產，得款加幣807,000元折合新臺幣18,561,000元，足供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使用至少逾23年之開銷（計算式：依原裁定每月68,695元計算，8,561,000÷68,69512≒23年），再者，聲請人得將現住民權東路之房屋出租他人，將所得租金用以支付承租其他房屋租金，若有剩餘，亦可貼補家用，聲請人無已陷生活困難之虞，相對人仍按月支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2萬元，聲請人迄今仍不事生產，未積極求職，足見並未陷生活困難或生活困難之虞，且原裁定判命相對人支付之金額比例失衡，多方曲解提高相對人應給付之金額，原審裁定理由不備，顯有錯誤，不能維持，自不能依原審裁定之計算方式為評估基礎等語。並聲明：駁回聲請。
三、按法院就已受理之家事非訟事件，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於本案裁定確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為適當之暫時處分。第一項暫時處分，得命令或禁止關係人為一定行為、定暫時狀態或為其他適當之處置。關於得命暫時處分之類型及其方法，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家事事件法第85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暫時處分，非有立即核發，不足以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情形者，不得核發，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4條亦有明文。另給付家庭生活費用、扶養費或贍養費之婚姻非訟事件，法院於受理後，於本案裁定確定前，得為下列之暫時處分：㈠依聲請核發禁止相對人處分特定財產之暫時處分。法院認為適當時，並得命聲請人提供擔保。㈡聲請人已陷生活困難或有陷於生活困難之虞者，法院得命相對人為一定之給付、分期給付或給付定期金。並得定應給付之期間。㈢夫妻之一方有接受醫療、心理諮商或輔導之急迫需要者，於他方資力所能負擔之範圍內，命他方支付費用。㈣命交付維持生活必需物品。㈤其他法院認為適當之暫時性舉措。家事非訟事件暫時處分類型及方法辦法第6條規定甚明。衡諸暫時處分之立法本旨，係為因應本案裁定確定前之緊急狀況，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是確保本案聲請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即為暫時處分之事由，並應由聲請暫時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
三、經查：
（一）查兩造為夫妻關係，育有一名未成年子女林ＯＯ(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聲請人前向本院聲請命相對人按月給付家庭生活費用，經本院於112年10月24日以111年度家婚聲字第13號裁定命相對人自111年2月1日起至兩造婚姻關係消滅之日止，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68,695元，相對人對此不服業提起抗告，現由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以112年家聲抗字第75號事件審理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本案聲請事件全卷卷宗核閱無誤，堪予認定。聲請人既已提起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之婚姻非訟事件，自得聲請暫時處分。
（二）次查，聲請人已於本案聲請調查時陳明：相對人於兩造婚後前往大陸地區工作，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林ＯＯ則居住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2樓住處，聲請人婚後長期為照顧未成年子女而未在外謀職，目前仍為全職家庭主婦，並無固定收入，過往婚姻存續期間均由相對人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供應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林ＯＯ日常生活無虞，相對人原先按月給付每月15萬元之家庭生活費用，然自107年起逐步調降家庭生活費用數額，至111年2月份起降為每月2萬元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見本院111年度家婚聲字第13號卷一第11至12、68至70、273至274、315頁），並有相對人提出之帳戶資料可參（本院卷第63至64頁），聲請人此部分主張應堪認定。相對人固以聲請人已出售兩造婚後購置加拿大之房產得款足供23年之開銷，且得將現住民權東路之房屋出租他人等語置辯，惟查，相對人所舉之加拿大房產資料是否確有得款，已未可知，縱已出售得款，然該賣房款項有無其他用途？是否得作為本件家庭生活費用使用？均未可知，無法認聲請人得以該款項作為家庭生活費用使用，至於聲請人現住之民權東路房屋仍為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居住中，考量相對人於107年起已調降原先家庭生活費用數額，於111年2月份起已降至每月2萬元，而聲請人於108至110年度之收入分別為5,014元、11061元、3,214元，名下財產汽車有1筆、投資4筆，財產總額為31,640元，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可參（見同上卷一第143至155頁）。佐以衛生福利部公告之每月最低生活費，係指當地平均每人每月之最低生活所需費用，而其標準乃依各地區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六成訂定之，應可滿足受扶養權利人日常生活基本所需，而依社會救助法第4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低收入戶，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認定，符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者」，足見最低生活費亦係主管機關認定低收入戶資格之標準之一，對於本件認定聲請人有無陷生活困難或有陷於生活困難之虞，當可作為重要之參考標準。再考量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林ＯＯ同住在臺北市地區，而臺北市地區113年度最低生活費數額為19,649元，可認定聲請人與林ＯＯ每人每月基本所需費用至少19,649元，合計為39,298元，則相對人每月僅支付2萬元之家庭生活費用，顯然不足以供應聲請人與林ＯＯ之家庭生活費用，本院因認聲請人確有陷於生活困難之虞，其據此請求核發命相對人分期給付家庭生活費用，即屬有據。又扶養受扶養權利人必定會支出食品飲料、衣著鞋襪、燃料水電、家庭設備、保健醫療、交通、通訊、休閒娛樂、教育文化等費用，而行政院主計總處就我國各縣市所為之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消費支出」之項目，既已包括上述日常生活所需之食衣住行育樂各項費用在內，當可合理反映各縣市家庭扶養受扶養權利人日常所需，亦可援引做為本件家庭生活費用計算之依據，而110年度臺北市地區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數額32,305元。本院審酌聲請人與林ＯＯ每人每月基本所需費用至少為39,298元，復參酌前開110年度臺北市地區每人每月消費支出數額32,305元（2人合計為64,610元）後，本院因認於本案聲請確定前相對人應給付予聲請人之家庭生活費用應訂為每月5萬元為適當。從而，聲請人請求核發命相對人應按月於每月10日前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5萬元之暫時處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至聲請人雖主張原裁定已命相對人111年2月1日按月給付聲請人家庭生活費用每月68,695元，則相對人至少累積2年家庭生活費用未付，聲請人應可向相對人請求先行給付1年之家庭生活費用827,580元云云。惟按，暫時處分係為因應本案裁判確定前之緊急狀況，目的在於避免本案請求不能或延滯實現所生之危害，其內容應具體、明確、可執行，且以可達成本案請求之目的者為限，但並非為終局裁判，自不得取代本案之請求，否則本案勢遭暫時處分所架空，而悖離家事事件法第85條之立法目的。準此，暫時處分之措施，基於比例原則之考量，原則上不得有「搶先實現本案請求」之情形。本院考量聲請人所為上開請求無異於搶先實現本案請求，且其俱未釋明本件有核發該等內容暫時處分之急迫性及必要性，已難認有據。再衡酌本院已核發命相對人分期給付家庭生活費用之暫時處分，已如前述，應可維持聲請人及林ＯＯ於本案聲請確定前之基本日常生活所需無虞，益徵本件並無核發該等內容暫時處分之必要。故聲請人此部分之聲請，尚乏憑據，應予駁回。
四、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9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家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詹朝傑
　　　　　　　　　　　　　　　　　法　官　高雅敏
　　　　　　　　　　　　　　　　　法　官　林妙蓁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僅得於收受本裁定正本送達後10日內，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並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苡瑄


